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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一)链接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及上海市经济

和信息化委员于 2024 年 2 月 19 日联合向各区政府、管委会印

发的《关于加强本市涉产业用地企业股权变更联合监管的通知

(试行)》(“51 号通知”), 引发了产业地产投资者的持续关注。 

 

1. 涉产业用地企业股转是否均需规资局同意? 

 

51 号通知提出由规划资源部门牵头构建“涉地企业股权监

管系统”1。该“监管系统”覆盖范围有多大, 而如出让合同并

无股权转让限制, 是否也会被纳入 “合同信息共享”的名单

中? 

 

判断上述问题, 须先了解 51 号通知的前世今生。 

 

51 号通知开宗明义, 声明其系根据 129 号意见要求, 为加

强涉产业用地企业股权变更监管之目的出台。研读 129 号

意见有关涉产业用地企业股权变更的具体监管要求, 对深

入理解 51 号通知意义重大。 

 

 
1 即: (1)规划部门将产业用地合同信息共享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2)市场监管管理部门对于未获出让人同意申请股权

转让的涉地企业发出提示; (3)报区政府同意后, 由区规划资源部门对于未经出让人同意擅自变更股权的涉地企业进行

处置(责令恢复股权结构、按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等)。 

有关上海产业用地新规(51 号通知)的讨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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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上海市存量产业用地管理的若干意见》(“129 号意见”) 

颁布主体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及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于 2023 年 4 月联合向各区

政府、管委会印发 

背景 深化推进产业用地高质量利用 

产业用地 虽 129 号意见未提及, 但同样由市规资局、市经信委联合出台的[2020]351 号文

中明确, 产业用地指工业用地(含产业项目类和标准厂房类)、研发用地(含产业项

目类和通用类)及仓储用地 

股权转让监管 ⚫ 加强对涉地股权转让的联合监管, 防范以股权转让方式违反合同约定变相转

让产业用地上的物业。规资局、市监局建立有偿使用合同(指土地使用权出让

等有偿使用合同)、涉地股权转让等信息共享机制。 

⚫ 强化股权变更环节工作协同, 严格限制低效产业用地违反约定擅自转让。 

低效用地 ⚫ 未直接明确低效用地的评价标准 

⚫ 要求各区政府定期组织开展利用效率调查, 形成“低效产业用地清单”。 

 

51 号通知正是在积极落实 129 号意见中关于“规资局、市监局建立有偿使用合同、涉地股权转让等

信息共享机制”的工作要求。此外, 实务中, 相关地区确如 129 号意见要求的, 于 2023 年进行了产业

用地监管检查专项行动。 

 

除了“建立信息共享机制”这一具体工作方式上的要求, 根据 129 号意见, 有两类涉产业用地需纳入股

权转让监管, 一类是有偿使用合同中规定了转让限制的; 另一类是“低效产业用地”。 

 

2. 限制股转的情形: “有偿使用合同有转让限制”及“低效产业用地” 

 

有偿使用合同有转让限制的情形, 看似清晰, 其实也有很多可探讨空间。如: (1)股权转让是否会被扩

大理解为对于土地使用权转让限制的变相违反?(2)出让合同虽有模版的股转限制条款, 但未填写具

体的“出资比例”“实际控制人”信息, 是否可以认为没有限制?等等。对此, 本文暂不做深入展开, 期待

后续与大家讨论。 

 

本文将先行分享上海最新对于“低效产业用地”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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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及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3 年

9 月颁发的系列规定指出, 2024 年将构建完善的产业用地综合绩效评估体系, 形成 A(鼓励支持)、B(保

留提升)、C(观察整改)、D(整治退出)分类绩效评估结果, 识别判定低效用地, 并建立低效产业用地清

单库:  

 

值得注意的, 上海市最新有关“低效产业用地退出”的政策工具箱尚在完善中, 具体的认定方式及其

处置措施(是否必然限制股转、强制退出、收储等)仍待政策进一步明朗。2019 年曾有相关规定提出

“淘汰类”工业地、闲置工业地、资源利用效率评价为 D、超期未达产/近三年税收产出率不达标等工

业地纳入低效产业用地清单, 考虑到该等认定标准所基于的市一级层面规定(沪府规[2018]21 号)已到

期废止, 随着 2023 年新的产业用地绩效评估体系的完善及落实, 针对低效用地的认定及其处置政策

应会进一步明晰。我们将持续保持关注, 并期待后续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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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纳入全生命周期管理、不构成低效产业用地, 是否可以认为进入了“保险箱”? 

 

不然。 

 

我们可以观察到, 不止上海, 各地均在持续推进产业用地高质量利用的导向及监管。全生命周期管理

这一工具, 也正逐步扩大到历史存量项目:  

 

129 号意见 

未纳入全生命

周期的存量产

业用地项目 

⚫ 在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实施城市更新、划拨转出让、存量补地价办理用地

审批手续时, 由规资部门会同其他相关部门, 形成产业转入条件、物业持有、

产业绩效、房地产转让、土地退出等要求, 通过签订补充或新签有偿使用合

同, 纳入全生命周期管理。 

⚫ 司法机关拍卖存量产业用地特别是未纳入全生命周期的存量产业用地, 司法

机关事先征询规资部门意见时, 由规资部门会同其他相关部门, 确定产业准

入条件、规划和土地管理要求, 纳入拍卖公告。 

 

4. 上海产业用地监管的政策发展 

 

“产业用地高质量利用”作为长期政策导向, 相关监管是持续发展的, 51 号通知并不孤立存在, 而是服

务于整体监管机制:  

 

纵观上海对于涉产业用地股权转让的政策发展脉络, 我们认为, 51 号通知并不旨在开创性地设置“出

让人同意”作为前置审批条件, 而是关上违规转让的逃逸后门。 

 

有关 51 号通知的具体实操尚在发展, 通力不动产和基础设施团队将持续跟进相关政策实施口径, 协

助产业地产客户的风险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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